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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下煤矿的强制性标准，某些内容同样也适用于地面作业。

定 义

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法： 。

活动的场所：煤矿中矿工正常工作及行走所必需的场所。

无烟煤：挥发分不大于 的煤。

有证或注册人员：经煤矿所在州发证或注册的，执行本部分

所述职责的人员。在没有这种发证或注册制度的州，或这种制度

不能满足部长规定的最低联邦标准的地方，应由部长发证或注册。

过滤式自 卷第救器： 和部分，经根据联邦法典

批准的用于井工煤矿救生的一种瓦斯面罩，它提供至少

小时的预防一 氧化碳保护。

低电压：电压不超过 伏； 伏； 伏中电压

以上为高电压。

美 国 联 邦 法 典

（矿产资源卷节选）

（ 年 ）

第 部 地下煤矿分　　强制性安全标准

分部　　总　　 则

范 围

本部分隶属于 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提出了适用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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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用设备： 所有在运输平巷最后一条联络横巷或矿房内

或其附近作业的电气设备，其电气部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关电

气仪表、元件及配件的设计、制造与安装，均符合部长规定的技

术规格，可以保证不致引起矿井火灾或爆炸，且其它部件的设计、

制造与安装符合部长规定的技术规格，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防止

月年 日开使用发生其它事故。 始生效的有关调查、测

试、批准、发证及认可此类设备为许用设备的部长或矿山局局长

颁发的条款，在部长修改或废除前继续有效。为了方便经营者在

条规定的时期内达到 条的要求，部长授权的代表

在现场进行测试、审批、发证及认可时例外，对此部长另有规定。

对于工作面许用电气设备以外的设备：带有表示部长已

批准的批准牌、批准标志或其它装置的煤矿生产设备，它满足部

长对制造、维护此类设备的技术要求，可以保证不致引起矿井爆

炸或火灾。设备的使用方式是部长规定的使用方式。

合格人员： 部长认为有资格且由经营者指派，从事本部

分所需测试及检验的个人， ）按部长提出的最低要求，经过培

训、教育和实践，被认为有资格从事电气工作、维修电气设备、进

行所有电气设备的检验与测试的个人。

呼吸性粉尘：用部长或卫生保健部长批准的采样装置，按第

部分（煤矿粉尘个体采样器）的规定采集的粉尘。有内务部部

长及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颁发的采样装置批准书的继续有效。

岩尘：粉末状石灰石、白云岩、石膏、硬石膏及其它惰性材

料，有 通过每英寸光泽， 网眼的筛子， 或以上通过

网眼的筛子。受潮或干燥时，其每英寸 颗粒不致粘结成块以

致轻风不能吹散。易燃物质含量不超过 ，游离和 总化合

，含量不超过 特殊情况下， 总含量不应超过

部长：劳工部部长或其代理人。

自容量式自 卷第救器：根据联邦法典 部分，经

和 批准的仅仅用于井工煤矿的一种具有闭循环和自身容

量的呼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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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正在采煤的地点。

作业场所：煤矿最后一条联络横巷内侧的区域。

作业区：从装卸地点到工作面（包括工作面）的所有区域。

分部　　合格和有证人员

有证人员

分部（通风）规定，某些检验和测试应由有证）本部分

人员进行。从这些规定来说，有证人员就是有矿山监工（矿山管

理员）、助理监工（采区工长）或班前检查员（矿山检查员）证的

人员。这样的人员也就 所说的合格人是本部分 分部及

员。

）由矿山所在州发给矿山监工、助理监工或班前检查员合

格证的人员。在州合格 分部及证的范围内是指本部分

条所谓的有证人员。

）部长可按矿山类别颁发矿山监工、助理矿山监工及班

前检查员证。如果州没做这项工作，只要持证人仍然满足取证要

求，且继续受雇于同一煤矿或同一独立承包人，矿山安全与健康

局所发的合格证继续有效。矿山经营者或独立承包人应提出发证

申请，说明这些人已有 年以上煤矿井下工作经历，担任矿山监

工、 个月，且有资格检测沼气和缺助理监工或班前检查员已有

氧。部长合格证的申请应寄交资格证中心矿山安全与健康局安全

与健康监察处。

只要持证人继续满足取证要求并受雇于同一矿或同一独

立承包人，由部长发证 条分部及的人员就仍是本部分

所谓的有证人员。

沼气与缺氧检测；合格人员

）本部分 条规定，分部（通风）及 沼气与缺氧

检测应由合格人员进行。 条所指的有证人员即为从事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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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标准尚未颁布之前，下述人员可认为是沼气与缺

氧检测的合格人员：

）矿山所在州认可、有资格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

个月的人员，由经经过培训并已从事沼气与缺氧检测

营者提出申请，部长可批准他为从事此项工作的合格人员。中请

应寄至资格证中心矿山安全与健康局安全与健康监察处。

沼气检测；合格人员；补充要求

条的要求外除符合 年 月，在 日以后，合格

人员还应向部长的授权代表显示他能很好地使用矿山局或矿山安

全与健康局根据第 部分批准的便携式沼气检测仪检测沼气。

风流测试；合格人员

分部（通风）本部分 要求由合格人员测试风流。按

条要求，取得合格证的人员或经有证人员培训并安排从事此种测

试的人员，可认为是从事此项工作的合格人员。

电气工作；合格人员

）除 条及本条 款规 条的意义定外，从

上说，从事电气工作的合格人员（地表带电高压线路除外）为：

经有部长批准的煤矿电工考试计划的州考试合格的煤矿

电工；

）在煤矿井下、地下煤矿露天作业区、露天煤矿、非煤矿、

矿山设备制造厂或其它使用或制造 年以上的类似设备的厂已有

电气工作经历，并已完成部长批准的煤矿电工培训计划的人员；

）在煤矿井下、地下煤矿露天作业区、露天煤矿、矿山设

备制造厂或其它使用或制造类似设备的厂已 年以上的电气工有

款所述经部长批准的五作经历，并在本条（ 组笔试中取得满意

分数的人员。

工作的合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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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部长批准的五组笔试应包括：

）直流理论与应用；

）交流理论与应用；

电气设备与电路；

）电气设备的安全性；

）本 至部分 分部的要求。

）要求参加笔试的人应向地区监察员提出申请，并证明他已

款的要符合本条（ 求。考试定期在煤矿安全与健康监察处

举行，或按需要举行。

年）每组笔试 分为及格，实际工作经历每超过 每组笔

试加 分，但最多不超过 分。

）在接到管理局的成绩单后 天内，对不及格的科目可参

加一次补考，如第一次补考不及格，需要再次补考，则应在第一

天后。次补考至少

年 月 日以前经考试合格可从事 条及

条（地表带电高压线路上工作例外）所规定的工作的人员，

至 年 月 日止 月是合 日以格 后要人 继续员 年。

保留资格 ） 或 （ ）款的要求。，须满足本条（

（ ）按本条要求经考试合格的人员要保留资格，每年应由地

区监察员证明其已完成部长批准的煤矿电工再培训计划。

地表高压带电线路的维修；合格人员

至少具有 年维修地表带电线路经历的人员，才算是从事此

项工作的合格人员。

合格的提升工程师；资格考核

在动力提升 年工程师经历并经矿山所在机厂至少有

州 分部规定的操考核合格的动力提升工程师，可认为是本部分

作煤矿动力提升机的合格工程师。

）若州没有考核动力提升工程师的计划，根据雇佣此人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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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经营者或独立承包人的申请，部长可进行这种考核。申请中

应说明被考 年操作动力提升机的经历，且担任提升工核人已有

程 个月。只要此人继续满足要求且受雇于同一煤矿师工作已有

或同一独立承包人，其资格继续有效。

）在矿山至少有 年操作或维修电气提升设备经历，并

经 分矿山所在州考核合格的电气提升工程师，可认为是本部分

部规定的操作煤矿电气提升机的合格工程师。

若州没有考核电气卷扬工程师的计划，根据雇佣此人的

矿山经营者或独立承包人的申请，部长可进行这种考核。申请中

应说明被考核人已有一年操作电气提升机的经历，且担任提升工

程师工作已有 个月。只要此人继续受雇于同一煤矿或同一独立

承包人，其资格继续有效。

）请求部长考核的申请，应寄至资格证中心矿山安全与健康

局安全与健康监察处。

有证和合格人员登记

各煤矿的经营者应保存一份从事本部分规定的职务的有证和

合格人员名单。

培训大纲

各煤矿经营者应有可担任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所述工作的

经部长批准的有证或合格人员的培训和再培训大纲。

培训计划

各煤矿经营者应向地区监察员提交培训大纲或计划，提出何

时、何地、怎样举办什么培训或再培训班。大纲内容为：

）对于有证人员，应有瓦斯和缺氧检测的年度培训课程，顶

板和煤壁管理；通风、急救，矿山救护原理及本部分的条

款；

）对于合格人员，应有其所任工作的年度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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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证人员，应有自持式自救装置在矿山的使用年度培

训。这一培训应包括假定各人处于正确位置应完成的全部程序：打

开自救装置，激化自救装置，戴上口罩及鼻夹。

分部　　　　顶板支护

范 围

本分部提出了对顶板、工作面及煤壁，包括煤爆或岩爆管理

的要求。在本分部生效之前已有的支护系统，现在仍能有效地控

制顶板、工作面及煤壁时不受本分部的影响。

定 义

自动临时顶板支护（ ）系统：防止顶板冒落的临时装置。

煤柱回收：后退回采时，任何缩小煤柱尺寸的工作。

防止顶板、工作面及煤壁冒落

）凡有人作业或通行的区域，其顶板、工作面及煤壁均应有

支护或其它控制措施，以防岩石、煤冒落或岩爆危险。

）除本分部另有规定外，不得在未支护区作业或通行。

采煤方法

）矿房、联络横巷及运输平巷不得过宽，煤柱回收方法应正

确。煤柱尺寸应能有效地控制顶板、工作面与煤壁及煤爆或岩爆。

）应采用定向测线或其它方法控制平巷、矿房、联络横巷

及煤柱内巷道的设计方向。

）只有按顶板管理计划进行支护的地区才能开始侧面开采。

）生产工作区不允许在未支护区进行。

）在以下地点应有补充顶板支护：

）空区宽度比 英寸以上。顶板管理计划规定的宽

）超宽距离超过 英 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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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板锚固

）对于 《顶板岩石锚杆与附件的技术条

件》建议的锚杆及附件，矿山经营者应：

获得制造商的证明，证明锚杆与附件已按

的规定制造和测试。

此证明应供部长授权的代表检查。

）若部长授权的代表根据以下理由批准，可以使用非

建议的锚杆及附件：

演示表明，这种锚杆可有效地支护岩层、空区尺寸及岩

体应力相同的煤矿的顶板。

在该矿岩层、空区及岩体应力与准备采用该种锚杆的区

域相同的区域进行测试表明，此种锚杆可有效地支护顶板。测试

时进入测试区的人员仅限于进行测试的人员。

）顶板锚杆均应有安设牢固的垫板。

）直接与顶 英寸见方，在顶板稳板接触的垫板至少应为

固、不易脱落的地方可采用 英寸见方的垫板。

）与木块或金属块一起使用的垫板应至少 英寸见方。

垫在顶板与锚杆垫板之间的木块，使用期在 年以上者

应进行防腐处理。

）当顶板锚杆使用垫圈时，垫圈应与锚杆头和垫板形状相

适应。

）孔底直径与制造商建议的安设锚头的钻孔直径的差应

英寸以内。在

当使用单独的终孔钻头时，此钻头应能与其它钻头区分

开 。

）张拉锚杆

将岩层组合成梁的顶板锚杆长至少 英寸。将悬挂在顶

板上部较硬岩层上的锚杆，至少应打入较硬岩层 英寸。

）按顶板控制计划布置的测试孔，应至少打至锚固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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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英寸。当测试孔表明锚杆没有锚在稳固岩层时，应采取改正

措施。

）顶板管理计划规定的顶板锚杆的安装力矩或张拉力应保

持支护系统的完整性，且不应超过锚杆的屈服点或岩层的锚固能

力。

）在安装锚杆时，第一根锚杆安好后，应立即测量其安装

力矩或张拉力，以后至少每 根抽查一根。若安装力矩或张拉力

不在顶板管理计划规定范围之内，应采取改正措施。

）在 小时内的任何一段时间内从事采煤的作业场所，在

最后一条联络横巷外侧至各采区工作面，应对以前安装的顶板张

拉锚杆至少每 根抽查一根。若大多数被测试的锚杆出现下述情

况，应采取补救措施：

）安装力矩或张拉力达不到顶板管理计划规定 （ 垫的

板靠木板安装时，达不到

超出规定的最大安装力矩或张拉力

矿山经营者或其指定人员，应当签字和注明日期，证明

已按（ 款的要求进行测量。此证明应至少保留一年，供部

长授权的代表或矿工代表检查。

）锚杆不得用于锚定尾绳或其它影响其张拉力的用途，但

可以用于悬挂尾绳、纵向风幛、电话线或其它类似的不致使锚杆

突然加载的装置。

）当张拉锚杆与垫板垂线的夹角大于 时，应使用角补偿

装置。

（ ）非张拉注浆锚杆在锚杆安装过程中，在第一排锚杆安装

过程或安装好之后，应立即对第一根非张拉注浆锚杆进行测试。若

被测锚杆不能承受至少 英尺磅的力矩而不在孔中转动，则应

采取改正措施。

采用带顶板锚杆安装机的采矿机械进行顶板支护

采用带顶板锚杆安装机的连续采煤机安装顶板锚杆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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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梁或其它相当材料做的横梁。

（ ）间 至距 英尺的锚杆，应有 英寸厚、 英寸宽的木背

板或有支护作用相同的其它材料。

常规顶板支护

）除采用非机械化采煤方法的无烟煤矿外，采用常规顶板支

护材料作为唯一支护手段时：

）任何空区的宽度 英尺。不得超过

）运输巷顶 英尺。板跨度不得超过

）支护应安装至距未掏槽工作面 英尺以内。

）当必须撤除距工作面最近的支架以便工作面设备运行

时，撤除之前应安设临时支护。

当顶板全支护时运输巷的宽不得超过 英尺，只采用立

英尺。柱时宽不得超过

曲线 英尺。运输巷宽不应超过

）对不再使用的采空区入口，也应予以支护。

锚杆间距不得超 英尺。过

英尺或以上的锚）间距 杆，应有 英寸厚、 英寸宽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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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支护的木材应具有以下规格：

）柱帽和脚垫至少厚 英寸 英寸，各边、宽 英寸、长

平整。

）横梁截 英寸。面积至少 平方英寸，厚至少

背板至少 英寸厚。英寸宽

垛式支架木料至少应有两平整的平行面。

）具有同等强度的二根或多根立柱组成的丛柱，可以满足本

条 款的要求，立柱直径不小 英寸或截面积不小于于

平方英寸时例外。

）用作支护的其它材料至少应有与符合本条现行规定的木

材相同的强度。

）立柱与顶柱应牢固地安在坚硬底板上。

）对于底板破碎的情况，立柱下应有柱帽、背板、地梁或其

它具有同等作用的材料。

（ ）顶板和横梁间的背板应分布均匀，以分散荷载。

顶柱至少应有 平方英寸的顶板支撑面。

煤柱回收

除顶板管理计划另有规定外，煤柱回收应按下列方式进行：

（ ）全部及局部煤柱回收，不应在同一煤柱线上进行。但顶底

板不稳固、顶板冒落、油气井的隔离煤柱或地表沉降要求保留矿

柱的地方例外。

）在煤柱内的平巷中开始采煤前：

至少按下述方式安装二排切顶立柱：

）尽可能靠近预期的破坏线。

横切煤柱回收已完成的区域的所有出口。

）安装一排进入煤柱内平巷的转弯立柱或相当支护。

）在最后一个残留煤柱内开始回采前：

）常规顶板支护材料应满足以下技术条件：

木立柱的横切面直径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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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巷两侧安装两排中心距不超过 英尺的立柱或相

当的支护。

）由完整煤柱内掘至残留煤柱的运输巷只能有一条，且宽

英尺不得超过 ，当立柱是唯一的顶板支护手段时，宽度不得超

过 英尺。

）在煤柱的开采端回收煤柱的过程中，至少安装两排中心

英尺的切顶立柱或相当的支护。这种支护应安装距不超过 在开

始回采的平巷与煤柱已回收区之间，这些支护距工作面应保持在

英尺以内，且 英尺。立柱是唯一的顶板运输巷的宽度不超过

支护手段时，运输巷的 英尺。宽度不应超过

警告装置

除正在进行顶板支护时外，永久性顶板支护的末尾应有视觉

警告装置或隔离栅，以阻止越过永久支护。

自动临时顶 系统板支护（

）除无烟煤矿 和（及本条（ ）款规定之外， 系统

应与锚杆安装机或与带锚杆安装机的连续采煤机一起使用。下列

各项应满足本款要求：

月 日以后定购的年所有 新机器。

年 日以后用月 于开采 英寸或更厚的煤层的

所有机械。

年 日以后用月 于开采 英寸厚煤层的所

有机械。

年 日以后月 在煤层厚度小于 英寸的采区使

系统及锚杆安装机和带锚杆安装机用 的连续采煤机，应在

顶板管理计划中说明。

采煤条件或环境不允许采用

７．５２０８

）在下列情况下可按顶板管理计划规定采用其它临时支护：

系统。

临时支护与 系统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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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设备和其它支护之间作业和）人员应在 通

行，且 系 系统上方及左右支护的距离统安装设备距

英不应超过 尺。

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乘以所）能弹性支承的静荷载（以磅计）应为 支撑的

顶板面积（以平方 磅。英尺计），但不得小于

）安装 系统的操纵机构应：

）在有永久支护的顶板下操作。

）位于用盖板和侧板围成的隔间内，使操作人员的顶部和

侧面都有保护 磅。，盖板的静荷载能力至少应为

所有影响 系统及隔间能力的顶柱，均应有制动闸

或相当装置，以防系统失效时迅速塌落。

）安装 系统的设备移位时， 英尺／速度不得超过

分。

系统的支护能力及隔间的结构能力，应有注册工程

款的要师证明满足本条（ 求。该证明应提交部长授权

的代表或矿工代表检查。

人工安装临时支护

）人工安装临时支护时，只有从事支护安装工作的人员才可

越过永久支护。

）人工安装临时支护时，第一根临时支护应置于距永久支

护及煤壁不超过 英尺的地方。所有临时支护的安装都应使安装

支护的工人处于正在安装的支护与其它两根距正在安装的支护不

英尺的支护之间。前一根临时支护完超过 全装好之后才能安装

下一根。

）所有临时支护的中心距不 英尺。得超过

）临时支护安好之后，超出永久支护的作业或通行，应在

临时支护与最近的永久支护之间或其它临时支护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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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测试与撬棍

）即将开始作业之前，应肉眼检查顶板、工作面和煤壁，以

后也应按情况进行检查。

）在采场高度允许，肉眼检查没有发现危险情况的地方，支

护时可进行顶板声学和振动测试。测试应：

在安好 系统之后，安装其它支护之前进行；

在人工安装支护之前进行。

测试应从已支护的顶板下开始向前推进，不超过下次准备安

装的支护位置。

）如发现有危险的顶板、工作面和煤壁，在受影响区进行作

业或通行之前，应采取改正措施。若影响区无人看守，所有进口

都应竖立视觉警告装置或加隔栅，防止人员进入该区域。

）作业场所及所有工作面设备附近（运输设备除外）均应

备有撬棍，以便处理松石。橇棍的长度和形状应使工人能从不致

受橇落松石伤害的位置处理松石。

顶板未支护区的修复

）在修复发生冒顶或因采煤机械或爆破使顶板发生移动的

区域之前：

矿山经营者应制定清理和支护方法；

所有从事修复工作的人员均应接受清理和支护方法的培

训；

修复区边缘失效的、损坏的或丢失的顶板支护应更换。

）所有从事修复工作的人员均应有这方面的经验，或在有

经验的人指导下工作。

）生产区内发生冒顶或顶板移动的区域在修复之前，每一进

口应至少有一排间距不超过 英尺的立柱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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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顶板支护

所有从事撤除永久支护工作的人员，均应接受在这方

面有经验的管理人员的指导。

至少有一年井下工作经验的人员，才能从事永久支护撤

除工作。

）在撤除永久性顶板支护之前，根据本 ）款规定条（

指导撤除工作的人员应检查该区域的顶板条件，并指定该撤除的

支护。

款规定之外，撤除永久支护）除本条（ 之前，横跨

空区距被 英尺的撤除支护 英尺以内，应安装一排间距不超过

支护。为保证撤除工作的安全，应进行补充支护。

）在撤除顶板锚杆之前，应尽可能靠近被撤锚杆安装临时

支护。

）按本条要求安装的临时支护不应撤除。

支护已撤除区的所有入口，均应竖立视觉警告装置或隔

栅，以阻止人员进入。

）除本条（ ）款规定外，下列情况的永久支护不应撤除：

顶板锚杆力矩或拉张力测值或常规支护状况表明超载；

）顶板出现破裂；

）其它迹象表明顶板结构软弱；

）矿柱已回收。

（ ）永久性支护可以撤除，若：

）由位于远处的有支护区的人员进行；

）在矿工与未支护区之间至少有二排相距不到 英尺的临

时支护。

（ ）本条规定不适用于为开始掘进联络横巷和煤柱内平巷而

进行的常规支护撤除，除非撤除前对顶板状况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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